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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54
1,452
2

2,641,202,606
2,372,192,721
269,009,885
57.2937
51.4583
5.83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耀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徐建新先生、独立董事战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

会；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毅女士列席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会；3、本次股东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

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329,064,070
252,461,125
581,525,195

94.7738
93.8483
94.3698

18,089,401
16,542,500
34,631,901

5.2099
6.1494
5.6201

56,264
6,260
62,524

0.0163
0.0023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54,141,251
252,438,914
2,606,580,165

比例（%）

99.2390
93.8400
98.6892

反对

票数

11,513,381
16,542,500
28,055,881

比例（%）

0.4853
6.1494
1.0622

弃权

票数

6,538,089
28,471

6,566,560

比例（%）

0.2757
0.0106
0.2486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

关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

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9,064,070

588,217,861

比例（%）

94.7738

97.0225

反对

票数

18,089,401

11,513,381

比例（%）

5.2099

1.8990

弃权

票数

56,264

6,538,089

比例（%）

0.0163

1.07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衢州东峰 公告编号：临2025-099
转债代码：113030 转债简称：东风转债

衢州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风转债”到期兑付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到期兑付数量：15,600张；
● 到期兑付总金额：人民币1,747,200.00元；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24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12月24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549号）核准，衢州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汕头东风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953,280张，每
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29,532.80万元，期限六年（即自 2019年 12月 24日至 2025年 12月 23
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人民币29,532.8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称“东风转债”，转债代码

“113030”）。
一、可转债到期兑付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9日、2025年11月20日、2025年11月21日、2025年12月1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披露了《衢州东峰关于“东风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衢州东峰关于“东风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衢州东峰关于“东风转债”到期
兑付暨摘牌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衢州东峰关于“东风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相关兑付事
项如下：

（一）兑付登记日：2025年12月23日；
（二）兑付对象：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5年1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风转债”全体持有人；
（三）兑付本息金额：人民币112元/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四）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24日。
二、本次可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东风转债”自2020年6月30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25年12月23日累计共有人民币293,768,000

元“东风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94,689,715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 1,
334,400,000股的7.10%；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56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53%。

（二）股本变动的情况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23日，共有人民币188,542,000元“东风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0,819,321股。截至2025年12月23日，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0
1,863,651,350
1,863,651,350

可转债转股

0
60,819,321
60,819,321

变动后

（2025年12月23日）

0
1,924,470,671
1,924,470,671

备注：上表中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数据，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71号公告。

（三）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东风转债”于2025年12月19日（含当日）开始停止交易，2025年12月18日为最后交易日；2025
年12月23日为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24日（含当日），“东风转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到期兑付情况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东风转债”到期兑付情况如下：
1、到期兑付数量：15,600张；
2、到期兑付总金额：人民币1,747,200.00元；
3、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24日。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到期兑付“东风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1,560,000元，占“东风转债”发行总额的0.53%，

未对公司资金使用造成影响。
2、截至2025年12月23日收市后，“东风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累计增加94,689,715股，短期

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可转债到期兑付引起的大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情况
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23日的期间内，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60,

819,321股，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其中控股股东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衢州智尚”）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智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衢州智威”）
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0,451,580股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30.07%被动稀释至29.12%。

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衢州智尚

衢州智威

合计

香港东风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黄晓佳

黄炳泉

陈育坚

曾庆鸣

曾庆通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2025年9月30日）

直接持股数量

（股）

374,884,000
185,567,580
560,451,580
310,604,420
46,966,900
21,171,639
25,080,000
5,765,962
2,882,981
1,656,000

414,127,902

直接持股

比例

20.12%
9.96%
30.07%
16.67%
2.52%
1.14%
1.35%
0.31%
0.15%
0.09%
22.22%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2025年12月23日）

直接持股数量（股）

374,884,000
185,567,580
560,451,580
310,604,420
46,966,900
21,171,639
25,080,000
5,765,962
2,882,981
1,656,000

414,127,902

直接持股

比例

19.48%
9.64%
29.12%
16.14%
2.44%
1.10%
1.30%
0.30%
0.15%
0.09%
21.52%

一致行动关系

衢州智尚及其一致

行动人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

备注：
1、上表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尾差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2、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项下“直接持股比例”系以202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1,

863,651,350股为依据；“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项下“直接持股比例”系以2025年12月23日公司
总股本1,924,470,671股为依据。

（二）可转债转股影响
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23日的期间内，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60,

819,321股，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其中控股股东衢州智尚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智威在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560,451,580股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 30.07%被动稀释至 29.12%，持股比例减少
0.95%，触及1%的整数倍；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14,127,
902股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 22.22%被动稀释至 21.52%，持股比例减少 0.70%，触及 1%的整数
倍。

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其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衢州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101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2号楼3楼西

丽湖人才服务中心T2会务空间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3
503

187,884,845
187,884,845
40.2930
40.2930

注：截止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466,708,30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为
411,239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6,297,06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成思先生现场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305,160
比例（%）

99.7323

反对

票数

260,332
比例（%）

0.2563

弃权

票数

11,553
比例（%）

0.011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6,059,155
比例（%）

99.0282

反对

票数

1,814,537
比例（%）

0.9657

弃权

票数

11,153
比例（%）

0.006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7,619,950
比例（%）

99.8590

反对

票数

252,142
比例（%）

0.1342

弃权

票数

12,753
比例（%）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7,757,774
比例（%）

99.9323

反对

票数

113,518
比例（%）

0.0604

弃权

票数

13,553
比例（%）

0.0073
5、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7,587,933
比例（%）

99.8419

反对

票数

280,239
比例（%）

0.1491

弃权

票数

16,673
比例（%）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年度日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

《关于 2026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开展金

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6
年-2028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065,764

67,511,959

69,072,754

69,210,578

比例（%）

99.6078

97.3669

99.6179

99.8167

反对

票数

260,332

1,814,537

252,142

113,518

比例（%）

0.3754

2.6169

0.3636

0.1637

弃权

票数

11,553

11,153

12,753

13,553

比例（%）

0.0168

0.0162

0.0185

0.01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2、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

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
量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1-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孙成思、孙亮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贤杰、高世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117 证券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2025-06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化学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7
2,878,714,931

47.13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莫鼎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157,831
比例（%）

99.7027

反对

票数

8,452,100
比例（%）

0.2936

弃权

票数

105,000
比例（%）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4,928,731
比例（%）

99.8684

反对

票数

3,299,600
比例（%）

0.1146

弃权

票数

486,600
比例（%）

0.017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490,247,328

178,972,647

200,937,856

86,592,934

114,344,92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9153

98.9776

93.7194

反对

票数

0

0

8,452,100

789,400

7,662,700

比例（%）

0.0000

0.0000

4.0345

0.9023

6.2806

弃权

票数

0

0

105,000

105,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502

0.1201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

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79,910,503

384,681,403

比例（%）

97.7972

99.0253

反对

票数

8,452,100

3,299,600

比例（%）

2.1757

0.8493

弃权

票数

105,000

486,600

比例（%）

0.0271

0.125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已经

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彩虹、杨苡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300955 证券简称：嘉亨家化 公告编号：2025-038
嘉亨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嘉亨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曾本生先生正在筹划控制权变

更相关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嘉亨家化，证券代码：300955）自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2、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收到控股股东曾本生先生的通知，获悉控股股东曾本生先生正在筹划
控制权变更相关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目前，各方主体正在就

具体方案、协议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具体情况以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该事项尚处于筹划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6号——停复牌（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
嘉亨家化，代码：300955）自 2025年 12月 25日（星期四）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2个交易
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亨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7
债券代码：110074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5%以下、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乔晓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7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91%，上述股份来源于协议转让取得的股
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9月 9日，公司披露了《精达股份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6）。乔晓辉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4,470,
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4日收到乔晓辉女士发来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的告知
函》，乔晓辉女士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21,461,000股,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821,600股，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终止后乔晓辉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105,71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4.92%，乔晓辉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乔晓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70,000,000股

7.91%
协议转让取得：17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乔晓辉

2025年9月9日

64,282,600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2月24日

集中竞价减持，21,461,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42,821,600股

9.00～11.88元/股
631,818,881元

未完成：187,400股

2.99%
不超过：3%

105,717,400股

4.92%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根据减持计划，本次减持时间区间为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2月29日，结合市场等综合因

素考虑，乔晓辉女士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乔晓辉女士持股比例由 7.91%降至 4.92%，乔晓辉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经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就本次减持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7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142.05万元

36,628.2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238,210.52

548.05%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2025年12月24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亿晶光电”）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常州分行”）自2025年12月24日起至2026年12月19日止
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债权本金
敞口余额4142.05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授权范围
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增的合并报表内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供应链金融机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单
日最高余额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45亿元
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下属公司的
新增担保额度为 43亿元人民币，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下属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2亿元人民
币。同时，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
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与融资和履约类担保相关的协议、函件等其他文件；并可根据实
际需要，在发生担保时，对常州亿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额度（含新设立的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但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
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事项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5-001、2025-003、2025-011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常州亿晶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亿晶光电持有被担保人85.71%股权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亿晶光电持有常州亿晶85.71%股权；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科技”，为政府持
股平台，是公司关联方）持有常州亿晶14.29%股权。

刘强

91320413748721887W
2003年05月07日

常州市金坛区尧塘镇金武路18号

212,946.1116万元整

有限责任公司

单晶硅（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单晶炉、电控设
备的生产；蓝宝石晶体、晶锭、晶棒、晶片的生产、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
能、风能、柴油发电互补发电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承包、转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
批发业务及其配套服务；太阳能发电、销售自产产品；国内采购光伏材料的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水产品养殖、销售；产品质
量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531,451.65
511,619.17
19,832.48
155,569.47
-24,751.53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13,799.58
569,670.10
44,129.48
347,816.26
-243,465.2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
债权人：浦发银行常州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等值债权本金敞口余额4142.05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
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担保类型：融资业务
担保期限：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持有常州亿晶85.71%股权，为常州亿晶控股股东。本次担保由公司为常州亿晶提供，担保

所涉融资系为满足常州亿晶实际经营之需要，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本次担保的风险可
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金沙科技持有常州亿晶14.29%股权，属于对常州亿晶的战略投资，不具备控制地位，也不参与常
州亿晶的经营管理，同时在实际融资业务中，相关机构只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担保，未要求金沙科技提
供担保。此外，金沙科技作为政府持股平台，为常州亿晶提供担保存在一定的程序困难。综合以上
因素，基于实际业务操作便利，且考虑金沙科技无明显地提供担保的必要性，本次担保由公司提供超
比例担保，金沙科技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及融资业务连贯性，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担保总额为23.82亿元人民币，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548.05%，其中公司对外担保除为滁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全椒椒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796,574,686.00元人民币担保，剩余对外担保均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孙
公司的担保；公司担保余额为12.98亿元人民币，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298.60%。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43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
升级改造项目中标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基本情况2025年11月27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铝镁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牵头方，以下简称沈阳院）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六冶）、七冶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冶）、云南建投机械制造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建投机械）、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三冶）组成联合体，
中标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41）。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沈阳院与六冶、七冶、云南建投机械、二十三冶组成的联合体与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三、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沈阳院与六冶、七冶、云南建投机械、二十三冶组成的联合体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2.工程内容及规模：工程建设规模为42万吨电解铝项目。
工程承包范围：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设计产能42万吨，主要建设内容为供电

整流系统、电解生产区、原料贮运、阳极组装生产区、电解烟气净化等生产系统和必要的辅助系统工
程及生活福利设施。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自工程设计（含初步设计）至项目全部投入运行，通
过高水平投产达标验收及工程创优验收，并达到规定的性能保证指标且质保期满止，为建设一个完
整的42万吨规模电解铝项目所需要的全部工作。

（二）签约合同价：人民币2,908,685,800.00元。
（三）合同工期
投产工期：410天；竣工工期：775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人或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

开工日期为准。
（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和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2,908,685,800.00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院、全资子公司六
冶负责实施的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347,694,474.12 元，约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78%，若该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的履行将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市场、经济、政治等）发生变化、业主方实际支付能力发生改

变、突发意外事件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合同结算金额将以项目最终竣工结算金
额为准。为此，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院、全资子公司六冶将以自身所拥有的相关经验和能力为基础，
积极推进项目实施，严格把控项目进度、施工管理和资金回笼，从而统筹做好项目管理以防范各类风
险，但仍不能排除存在尚未预见的不利因素的可能性。公司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并做好后续的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报备文件
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92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于

2025年12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珠海纳思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技术”）提供不超过
22.00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公司为信息技术提供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20亿元的担保。本合同
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
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
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
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
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
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
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
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自2025年3月18日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原
于 2025年 3月 18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200200206-2025年吉大（保）字 0011号）及于
2025年4月22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200200206-2025年吉大（保）字0014号）终止，原
合同终止后，双方权利义务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原合同担保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及于2025年4月28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上述担保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为73.11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3.7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3.69%，上市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0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3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博先生的
通知，获悉翁伟博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业务办理情况
1、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

名称

翁伟博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5,250,000
5,870,000
11,12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3.25%
26.00%
49.2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注1
1.25%
1.40%
2.65%

质押

起始日期

2025.8.4
2025.8.6

-

质押

解除日期

2025.12.23

质权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5年12月23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7日、2025年8月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部分股份办理质押

股东

名称

翁 伟

博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质押股数

（股）

10,24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5.35%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注1

2.44%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

始日期

2025.12
.22

质押

到期日

2026年 12月 21日（以

质权人办理完毕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

准）

质权人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个人

融资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翁伟博

翁伟炜

合计

持股

数量（股）

22,579,200
24,384,760
46,963,960

持股

比例

5.38%
5.81%
11.18%

本次业务办

理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11,120,000
6,510,000
17,630,000

本 次 业 务 办

理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10,240,000
6,510,000
16,7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5.35%
26.70%
35.6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44%
1.55%
3.9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 合

计数量（股）

0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注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

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
性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
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5255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天普股份”）于2025年11
月18日披露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中昊芯英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芯英”或“收购人”）向除尤建义、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普控股”）、方东晖以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的股东发出全
面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33,52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00%，要约收购价格为23.98
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2月19日。

截至2025年12月19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东账
户总数为3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201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1%。

中昊芯英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中昊芯英直接持有天普股份14,413,801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750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5,140,201股股份、
通过控制天普控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66,420,000股股份，共计控制上市公司91,560,201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68.2877%。

本次公司控制权变更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原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分别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昊芯英

方东晖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合计

天普控股（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合计

尤建义

持股数量

（股）

14,413,801
10,726,400
25,140,201
66,420,000
91,560,201
9,000,000

持股比例

（%）

10.7501%
8.0000%
18.7501%
49.5376%
68.2877%
6.7124%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